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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助人工作者在面對同志議題時的專業倫理，隨著國內關注同志議題的社

會大眾越來越多，也跟著帶動同志人權運動的發展，而當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就屬

2017年5月24號公布的大法官釋憲第748號，宣告民法禁止同性婚姻屬違憲，意旨往後

同性婚姻將合法化，同志族群將能享有基本人權。儘管如此，社會上還是存在著許多

不理解與歧視，同志族群仍然面臨社會上的挑戰與不友善的氛圍，在此同時，心理機

構則透過倡議行動支持婚姻平權，希望能協助系統的改變。而在面對同志族群求助諮

商時，諮商師須注意的倫理議題有（一）強加價值觀、（二）差別待遇、（三）出櫃

風險，以及（四）保密，藉此來確認自身行為、態度的正當性與適切性，避免在諮商

中傷害當事人。另外，面對法律及現況的改變，為協助提升諮商師與同志當事人工作

的專業知能，本文也歸納出四項方法：（一） 增進對同志族群的認識、（二）價值觀

檢視、（三）省思異性戀常規化假設，以及（四）培養倡導能力。身為專業助人工作

者，必須覺察自我的價值觀，並持續增進專業知能，在諮商中提供同志當事人一個溫

暖接納的空間，讓諮商成為對同志族群友善的資源。

關鍵詞：同婚釋憲案、同志、諮商倫理、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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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3年開始，臺灣每年於十月舉
辦臺灣同志遊行，希望可以引起大眾對

於同志族群的注意，而在2017年臺灣同
志遊行參與人數已超過十萬人次，由此

可見多元性別議題的確成為社會關注的

焦點，有更多人願意採取行動，站出來

為同志族群發聲，並正視他們在社會中

遭受的壓迫。而在同婚釋憲案通過的此

時，諮商領域的助人工作者更應發揮自

身專業與承擔社會責任，讓諮商成為對

同志族群友善的資源，共創社會尊重關

懷的氛圍。

由於諮商環境中有可能遇到同志當

事人直接或間接地承認其性傾向，因此

諮商師應澄清個人對此議題之價值觀，

覺察是否帶有個人的偏誤，讓同志族群

不因偏見而喪失應有的公平諮商待遇。

而無論是美國心理學會 A m e r i c a n 
Psychology Association（APA）（2017）
提出的尊重人權和尊嚴、美國諮商學會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ACA）
（2014）個人價值觀部分的尊重多樣
性，或是諮商及相關教育課程認證委員

會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a n d  R e l a t e d  E d u c a t i o n a l  P r o g r a m s 
（CACREP）（2016）提出的社會文化多
樣性領域，都在倫理守則的諮商師專業

責任中提到尊重多元的概念，不得因當

事人的性傾向有所歧視，因此本文欲從

臺灣同婚議題及同志諮商的現狀，探討

面對同志當事人進入諮商歷程時，諮商

師可能受到價值觀的挑戰、相關倫理規

範議題，以及可增進的專業態度及知

能。期待未來在社會中，同志更能夠感

受到被接納及支持，並在諮商過程中獲

得更有效的幫助。

一、各國同志婚姻合法化狀況

在法律上，同姓婚姻的出現或許是

有史以來人類面臨的最大難題（王麗

萍，2004）。在2017年12月7日，澳洲眾
議院以高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為全

球第26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2001年4
月，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同志伴侶可

以合法結婚並領養小孩的國家；2001年6
月，比利時通過了一項法律草案，規定

今後在比利時境內的婚姻不一定必須是

異性間的結合，也可以是由兩名男性或

是 兩 名 女 性 所 組 成 的 （ 王 麗 萍 ，

2004）。後續像是加拿大、芬蘭、美
國、法國和德國等國家也陸續通過名稱

不一，但內容皆為承認同性伴侶婚姻的

條文，而臺灣也在歷經層層法律程序

後，進行大法官釋憲，並於2017年5月24
日，公布大法官釋字748號結果：宣告民
法不允許同性結婚屬違憲，使臺灣在婚

姻平權的路上，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二、臺灣同婚釋憲案歷程

臺灣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是經過漫

長的過程和努力，在1986年，祁家威公
開出櫃並召開國際記者會，希望外界可

以對於同性戀有更多的認識，維護其人

權。同年，他與他當時的伴侶至台北地

方法院請求公證結婚遭拒，遂轉而向立

法院請願，然而也不被接受。

1994年，祁家威拜訪內政部，希望
可以接受同性戀者辦理婚姻登記，後續

轉給法務部研議後，法務部於8月11日發
布（83）法律決字第17359號函釋，表示
「我國現行民法所謂之『結婚』，必為

壹、前言 貳、釋憲案過程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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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一女結合關係，同性之結合則非屬

之。」

1998年，祁家威再次至地方法院請
求辦理公證結婚，結果仍遭拒絕，於是

就此走上訴願程序，在2000年9月，祁家
威首次聲請釋憲，於2001年大法官審查
其聲請後認為：該項聲請並未具體指明

現行法令牴觸憲法之處，從程序上駁回

了他的聲請。

2008年，中華民國的婚姻制度改為
登記制。2013年3月，祁家威與伴侶再次
以不符民法之規定而無法合法登記結

婚，祁家威遂再次向臺北市政府提出層

層訴願，但屢遭敗訴，因此也讓他得以

有資格聲請釋憲，於是以民法第4編親屬
第2章婚姻規定「使同性別二人間不能成
立法律上婚姻關係」條文有違憲進行聲

請。而臺灣社會在此時也開始有關注同

志議題的組織和團體表示支持，在2014
年12月，祁家威便和臺灣伴侶權益推動
聯盟及律師團召開記者會，表示將提出

釋憲，並於2015年8月20日，向司法院提
出解釋憲法聲請書，直到2017年2月20
日，司法院宣布受理該項聲請，並於同

年3月24日召開憲法法庭。5月24日，司
法部大法官第748釋憲案宣布，說明：
「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
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

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

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
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
之意旨有違。」宣布民法違憲，需於兩

年內修法，若兩年後沒有完成修法，同

性伴侶便可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此項宣布，也讓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

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根據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2016

年資料統計，其電話諮詢專線共有1710
通，其中最主要的為諮詢感情議題（同

志諮詢熱線工作報告書，2016）。接線
小組從剛開始一週兩天值班，到現今每

週有五天，平均每次六位志工值班，可

見同志族群有越來越願意主動求助的傾

向和需求，也需要有更多的諮商專業工

作者投入其中，但是根據研究顯示，大

多數的心理諮商專業人員並未具備同志

諮商的專業能力（劉安真、趙淑珠，

2006）。社會也還是存在許多對於同志
族群的不理解與歧視，成為壓迫現象的

來源。

一、同志面臨的挑戰

Mitchell（2016）指出，同志當事人
可能會遇到的挑戰有三種：身為少數族

群的壓力、缺乏社會支持以及角色和關

係的模糊性。身處在這三種挑戰之下，

同志族群內在常承受各式各樣的擔心、

害怕、痛苦和掙扎，外在還需要面對社

會的偏見歧視、被邊緣化、汙名化，甚

至仇恨。內外在的因素構成了同志少數

族群壓力，而這些壓力可能又與其他弱

勢身份交織，像是：族群、性別、階級

和年齡等等，使得同志族群對於壓力的

因應會隨著其所能獲得的資源多寡而有

所不同（劉安真，2017）。
因為社會對於同志族群的負面態度

和汙名化，容易造成一般大眾的恐同現

象，也會讓同志族群經驗自我認同困

難，而產生內化恐同的狀況（趙奕霽，

2014）。依據Herek（2004）的定義，內
化恐同為「對於自身同性情感或慾望經

驗感到心理上的衝突，或覺得自己必須

做個異性戀者」。劉安真（2017）也表
示，在臺灣的諮商實務上，常看到因內

化恐同而進入異性戀婚姻的男同志或女

參、同志議題的社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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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選擇隱瞞自身性傾向，可見內化

恐同是同志伴侶關係的特殊挑戰。而在

醫療領域，根據一些醫學報告指出，同

性戀、雙性戀和變性者面臨醫療保健障

礙，可能會顯著影響他們整體的福祉

（Bolderston & Ralph, 2016）。

二、社會氛圍

由於現今社會對於同志族群，還是

存有負面的刻板印象，在傳統的文化思

想下，保守人士視同志為破壞倫理與婚

姻價值的異類，認為愛滋病只存在於同

志族群，是因為同志間的性行為而造成

傳染，或是以宗教的觀點來看，同志行

為違反其教義，因此是有罪的，應該被

禁止的。各種指責性的言論使得同志族

群比起異性戀，需要耗費更多心力處理

他們的身份所帶來的社會壓力，而這些

壓力也會影響其心理健康（劉安真，

2013）。
Gonzales（2014）也指出，歧視的環

境和公共政策會汙名化同志族群，讓他

們感受到被拒絕、羞恥和低自尊，這些

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造成影響，因此同

性婚姻合法化不僅是權益的議題，也是

健康的議題。另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心

理健康研究顯示，同性婚姻合法化可以

減少同志伴侶現實中會遇到的困難，也

可以降低他們對於未來的擔心，並增加

對於社會的歸屬感，是可以有助於提高

同 志 族 群 的 心 理 健 康 （ 劉 安 真 ，

2017）。

三、社會正義—心理機構的倡議

社會正義是諮商心理學界近年來最

受到重視的議題，因為唯有改善弱勢族

群的社會處境，才能保障他們的心理健

康（劉安真，2013）。而社會正義分為
四大面向：覺察、知識、技巧和行動，

除了重視當事人的個人成長，也需重視

當事人身處的系統的改變，因此行動就

顯得更加重要。在爭取婚姻平權的過

程，也引發各學界以及實務界的討論，

像是臺灣臨床心理學會、臺灣兒童青少

年精神醫學會以及臺灣諮商心理學會都

有發表公開聲明支持婚姻平權，例如：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2016）在其聲明稿
即表示「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為全國性心

理諮商專業社群，會員兼容諮商心理學

學術界與實務界，秉持諮商心理專業核

心價值，以維護當事人最佳權益與福祉

為依歸，發揮諮商師的社會責任與關

懷，積極提倡尊重多元文化價值之理

念，主張婚姻平權乃基本人權，應尊重

保障平權婚姻的聲音，創造友善平權的

生活環境。」。

尊重與接納多元文化乃是諮商師重

要的內涵與態度，唯有當個人到組織，

組織到社會都能以開放的態度接納同志

族群，創造出社會友善的氛圍，保障其

婚姻之合法性，才能實踐憲法所賦予的

人人平等之基本人權。

劉安真與趙淑珠（2006）提到，當
同志族群踏入諮商機構時，他可能要冒

著「不僅沒得到幫助，甚至還受到傷

害」的風險。因此必須先自我檢核可能

會面臨到的倫理議題，並且思考如何讓

同志當事人感到溫暖且被接納，表現出

對於多元性別的友善和尊重態度。同志

族群在社會中面臨到的是一個長期壓

力，尤其在聲請釋憲案的過程中，支持

與反對方之間的互相角力與爭辯，長時

間的承受各方的言論攻擊，此壓力的威

力遠遠大過一個突發事件，因此在從事

肆、可能面臨的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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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工作時不可忽視同志當事人的權

益。為增進同志當事人在諮商中的福

祉，諮商師應了解同志諮商中可能面臨

的倫理議題，以確認自身行為、態度的

正當性與適切性。

一、強加價值觀

世界精神醫學會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PA）（2016）發布「性
別認同與同性性傾向、吸引與行為立場

聲明」認為性傾向是天生的，由生物、

心理、發育和社會因素決定。美國心理

學會（APA）（2013）也指出同性性傾
向、吸引力、行為和性別認同並不視為

病理學。即使有這麼多機構對性傾向做

去病理化的澄清，但社會仍存在著壓迫

（oppression），以自我價值觀為中心的
去批判他人，在釋憲案期間，層出不窮

的主觀言論像是：「同性婚姻會讓少子

化問題更加嚴重」、「同性婚姻會改變

異性婚姻」、「會培養出越來越多同性

戀」、「因為少數人的關係要修法的成

本太高」等等，就讓人深深感受到社會

當中強硬價值觀的存在。「壓迫」是多

元文化諮商的重要內涵，社會中的弱勢

族群無論種族、性別或是性傾向，都在

生命中經驗到社會體制的壓迫，這些壓

迫正是威脅他們心理健康的最大因素

（Sue & Sue, 2016；劉安真，2017）。
因此諮商師應以當事人福祉為優

先，需具備高敏感度去覺察自己，省視

自己的態度，是否自身價值觀有失公

平。劉安真與趙淑珠（2006）也提到為
維護同志當事人的福祉，有必要增加諮

商專業人員對同志族群的認識，降低其

刻板印象與負向態度，以提升諮商人員

對同志諮商的專業能力。

二、差別待遇

儘管有社會和立法的改變，但對同

性戀者的歧視仍持續延燒，其中「異性

戀霸權」即說明出同志的處境。「異性

戀霸權」是個權力結構，我們的社會習

慣、規範與制度都依著異性戀結構的需

求來設計（王怡元，2004）。異性戀並
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就享有權利，而同性

戀族群卻必須努力爭取，那些本來就應

該有的權利，由於傳統文化的不允許，

就被迫隱藏自己。Bolderston & Ralph
（2016）提及同志族群在醫療保健上的
差別待遇，包括個人信仰、內化恐同和

羞恥，且在其身處國家的反歧視法規

中，並未納入性傾向與性認同。在臺灣

目前釋憲案後的修法討論中，是要修改

民法或是另立專法也有許多不同的聲浪

出現，由此可見同志群族面臨的差別待

遇，在不同國家皆然。

高智龍（2009）的研究即發現有些
諮商師會對同志議題採取焦慮、迴避的

態度，同志的經驗在諮商中常「被消

音」，或是在諮商中出現攻擊的言語與

行為，但諮商師可能並不知道這行為已

經傷害到當事人，例如：「可以先嘗試

與異性交往，被建議停止與同性交往」

（陳宜燕，2008）、「先進行同性戀評
估確定性向」（高智龍，2009），這些
行為都顯示出因身為同性戀而遭受歧

視，諮商師未做到接納當事人的性傾

向，而傷害當事人。同志當事人也會依

據諮商師的反應，決定是否繼續諮商

（陳宜燕，2008）。

三、出櫃風險

當同志向他人出櫃代表著自己明確

表示不再是他人眼中的異性戀身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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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到實質或可能預期的不公平對待，

出櫃的本身即代表相當的風險。他們會

害怕自己的身分被發現，而不能自在地

活在社會上，因此背負著許多無形的壓

力，與他人異樣的眼光，即使他們知道

諮商室的環境是溫暖且友善的，也會因

為社會對同志的不友善而畏懼（高智

龍，2009）。
陳宜燕（2008）研究中指出在「不

透漏同志身分或相關議題」的情況下，

要得知諮商師對同志的態度是否友善是

困難的，因此當同志來尋求諮商協助，

往往要面臨到「是否要出櫃的抉擇」，

意指著：在諮商過程中，是否「出櫃」

的議題對同志當事人是重要的。而高智

龍（2009）的研究整理了同志在諮商歷
程中出櫃的脈絡，分為「在諮商中持續

以隱晦的訊息透露自己的同志身分」以

及「在諮商初期，明白告訴諮商員自己

的同志身分」。因此，劉安真（2000）
也建議諮商師若對此族群不了解，不應

該將自己對同性戀的既有知識視為所謂

的「正確」知識，來「診斷」或「評

估」，而是鼓勵當事人多接觸同志族群

的資訊，以便決定是否要建立同性戀身

分的自我認同。

四、保密

同志議題即使越來越被大眾所接

受，但仍存在著許多偏見以及歧視，因

此在諮商歷程中應該尊重當事人，在進

入諮商前提供充足的知情同意訊息，以

及基於保密原則進入諮商歷程。而針對

未成年當事人，蔡孟潔（2015）也提出
不應向其家人、老師等第三者洩露其同

志身分，須尊重當事人是否向家人出櫃

的意願。在諮商初期與當事人說明保密

原則，不僅是諮商師的責任，也是一個

彼此建立信任關係的基石。

高智龍（2009）在研究中提到，同
志當事人決定不出櫃，其中一項主要原

因是對諮商師保密原則的不信任。可知

曉「保密」是同志當事人很在乎的要

件，諮商師應該尊重當事人意願，並對

其同志身分保密。然而除了明確告知保

密的內涵，謹慎與細緻的說明過程也是

很重要的。若諮商師處理程序過於粗

糙，可能使當事人因難以信任而選擇噤

聲（莊瑞君，2017）。因此諮商師在初
次會談時，如何表達諮商保密性及呈現

出友善的環境與真誠接納的氛圍，是同

志當事人決定出櫃的重要因素。

面對社會和法律現況的改變，諮商

師除了須對於同志族群及同志婚姻議題

有所了解，更應該開始思考：如何提升

個人與同志當事人工作的專業知能。一

項國外針對研究生的調查，發現絕大部

分的科系只有在綜論性課程中的一個單

元提到同志議題，而且許多的研究生認

為自己在同志議題上並未接受足夠的訓

練（Phillips & Fischer, 1998；劉安真、趙
淑珠，2006）。而就臺灣目前諮商師培
育的過程中，包含大學及碩士班的訓

練，許多系所的課程皆受到諮商師證照

考試規則或相關領域師資不足的限制，

較少有同志諮商相關的專業課程。在姜

兆眉（2017）針對臺灣14間諮商相關系
所做的調查之中，從103至105學年度，
僅臺灣師範大學與彰化師範大學以同志

議題為主軸開設相關課程。從這份調查

結果顯見，臺灣的諮商培育在相關議題

上的投入仍舊不足。

而諮商專業對於同志諮商開始有不

同的發展，從矯正諮商觀點，到後來多

元文化諮商觀點的加入，及至同志肯定

伍、諮商師需提升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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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LGB affirmative counseling）觀點
的出現（陳宜燕，2008）。同志肯定諮
商的態度是將同志視為主體，而非以協

助同志適應異性戀社會為目標（劉安

真，2002），是一種真正接納與肯定的
態度。因此，下文將從同志肯定諮商觀

點來探討諮商師應提升的專業知能。

一、增進對同志族群的認識

諮商師要能夠在諮商過程中真誠的

肯定當事人的同志身分，就必須要透過

吸收相關資訊，讓自身的角度夠寬廣，

能接納多元知識，避免因過度狹隘或偏

頗的態度使當事人在諮商中受到傷害。

除了修習多元文化諮商、性諮商等課

程，也可透過同志議題相關書籍、影

片、研習、工作坊，或是實際去接觸同

志社群或機構、參與同志遊行活動等

（高智龍，2009；陳宜燕，2008），比
方說近年來因推動婚姻平權而陸續有社

群媒體或個人粉絲頁發表相關論述和資

料，像是：婚姻平權大平台、我是兩個

孩子的媽、沃草等等，皆是能夠更加深

入了解同志議題以及學習討論的網路資

源，透過更多的接觸和對話，將能夠增

進對其更深的認識與理解。

二、價值觀檢視

同志諮商中常見的倫理議題之一就

是價值觀的強加，因此諮商師從培育的

過程就應開始學習檢視自己對同志族群

的態度。只有先了解自身的態度，才有

辦法在諮商過程中確保當事人不受傷

害，也能夠在適當的時機尋求專業諮詢

或轉介。

Bidell（2005）的性傾向諮商量表
（The Sexual Or ienta t ion Counselor 

Competency Scale, SOCCS）提供一種簡
便的方式，讓諮商師可以透過自我評

定，衡量自身接觸同志族群的態度、技

術和知識能力。此量表包含三個部份的

自我評定，分別是態度—心理健康人士

對同志族群的態度與偏見、技術—直接

的臨床經驗以及知識—心理健康問題的

理解。量表內容舉例如下：我相信所有

同性戀的個案都必須謹慎小心他們的性

取向（態度）；我有與女同性戀或同性

戀伴侶進行諮商的經驗（技術）；我知

道一些研究指出，LGB個案比異性戀個
案更可能被診斷患有精神疾病（知

識）。

三、省思異性戀常規化假設

劉安真（2017）指出「異性戀常規
化意指一套鞏固性別規範、異性戀以及

傳統家庭價值，並認為此價值體系是人

類唯一正確生活方式的意識型態。」在

蔡仁傑、洪雅琴（2018）一篇討論同志
父母的文章中也提到，大部分的父母理

當為異性戀者，「孩子是同志」的想法

鮮少在扶養孩子的過程中曾被考慮，或

是縱使發現了些微的徵兆，多數父母會

巧妙迴避以避免衝突發生。也有些父母

期待孩子會有所改變，憧憬孩子未來能

夠和異性結婚。

所有人都成長於異性戀常規化的社

會，視異性戀為理所當然，若沒有清楚

地省思及覺察，很有可能會將先入為主

的想法，以隱微的方式帶入自身的諮商

工作當中。因此，諮商師除了接納當事

人的身份之外，還必須要能從社會體制

的壓迫來理解同志當事人的處境。此一

部份的省思不只需要基本的覺察能力，

還需要專業課程、訓練的協助，才能夠

從現有社會框架中的異性戀特權以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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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常規化假設跳脫出來。

四、培養倡導能力

由於同志身份在社會中常常會需要

面對多方的壓力，以致於同志族群在日

常生活中，比起異性戀者需要耗費更多

精神來面對外在對其性傾向的眼光和言

論。諮商心理學界近年來在社會正義議

題上相當重視，其核心概念在於看見並

且設法移除從體制帶來的壓迫。在張倖

綾（2017）研究中發現，面對同志當事
人因為婚姻平權的負面言論，而感到生

氣且認為無力改變時，討論「如何掌握

情境以及做出適切的回應」，比起「處

理對於情境的內在心理反應」更有效。

目前諮商專業多數著重於調節個人情

緒，若能參與提倡社會正義的行動，幫

助同志族群減少從社會體制中受到的壓

力，對於來到諮商室裡的同志當事人也

將會是很大的支持。像是成立臉書社團

「我念諮商，我挺同志」，並實際參與

相關活動，便是諮商助人工作者對於同

志的尊重與支持的一種表達方式。唯有

在同志友善與平權的社會中，同志的心

理健康才能得到應有的保障（劉安真，

2013）。
高智龍與賴念華（2016）認為改善

同志處境的根本之道，在於諮商社群能

實踐社會正義的精神、降低社會偏見與

推動平等。因此對諮商師來說，專業知

能也須包含對社會議題的倡導能力。莊

瑞君（2017）進一步指出公共倡導的技
能部分包含參與同志活動之倡議、促進

體制與公部門的政策改變。實際的倡導

方式包含：

（一）成立性別社團或與之結盟。

（二）透過演講或網路發表論述。

（三）關注或參與同志遊行活動。

（四）從教育開始開啟性別平等之路。

（五）善用每個契機表態與實踐平等。

（六）進入國家結構改變體制與法條。

對於諮商師而言，面對同志議題是

一項必須的功課。諮商師的專業是在諮

商過程中幫助一個「人」長出可以承

擔、解決個人問題的勇氣，無論面對異

性戀或非異性戀當事人，都應該有能力

成為這樣的角色。

心理諮商領域從過去對同志病理化

的觀點，到現今已經轉變成肯定的態

度，但仍有持續進步的空間，身為專業

助人工作者，必須覺察在此議題的自我

價值觀，了解自我能力的範圍，並持續

增進專業知能，在諮商中提供同志當事

人一個溫暖接納的友善空間，不帶有色

眼光看待他們，以具備敏感度的觀察、

多元文化的觀點與同志肯定的態度與當

事人工作，且以當事人的福祉為優先考

量，才是最合乎倫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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